企业价格和营销行为信用承诺书

云南省中医医院 ：
我方                               ，就参加或受委托参加 云南省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智能导览机器人项目                              询价采购活动，郑重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守法纪、恪守诚信
[bookmark: _GoBack]（一）我方承诺，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的政策，以及（相关的集中采购文件）之规定，诚信经营，共同营造公平的交易环境。
（二）我方承诺遵守《云南省中医医院违规企业“黑名单”管理规定》。
（三）我方承诺不向采购我方产品、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或服务的医疗机构管理人员、采购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医务人员给予回扣、红包或其他医药商业贿赂。
（四）我方承诺，不实施虚开虚受增值税发票及其他形式虚构服务套现洗钱行为。
（五）我方承诺，不利用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服务垄断地位或市场支配地位，操纵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价格和供应牟取暴利。不针对不同群体、不同渠道制定实施明显不合理的差异化定价。
二、履行合同、配合监管
（一）我方承诺，具有履行协议必须具备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供应能力，除我方不可抗因素造成供应困难外，保证在采购周期按照中标（挂网）价格及时足量供应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或者服务，满足科室需求。
（二）我方承诺，遵循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法定原则定价，将价格与成本、供求合理匹配，保持不同品规、不同区域之间价格平衡，维护价格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因第三方实施垄断、操纵市场或要素成本剧烈变化等情形被动提高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价格的，我方承诺在上述情形终止后，及时纠正价格。
（三）我方承诺，及时、全面、完整、规范申报失信信息，不漏报，不瞒报，不推诿。
三、违约担责，接受处置
（一）我方承诺，如我方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购销中存在违背已承诺事项的，我方愿意接受贵院作出的违规企业及“黑名单”评级结果及管理措施。
（二）我方承诺，严格管理员工（含雇佣关系，以及劳务派遣、购买服务、委托代理等关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如果我方员工在药品、医用耗材、医疗设备购销中出现回扣、红包或其他医药商业贿赂行为，我方承诺承担失信违约责任，接受贵院作出的违规企业及“黑名单”评级结果及管理措施。
（三）我方承诺，主动维护良好信用，必要时采取切实措施修复信用。             
承诺企业（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47846128][bookmark: _Toc51587764]供应商无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书面承诺书
云南省中医医院：

一、下述公司负责人与我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如无则本项填写“无”）  
1.                              
2.                              
3.                              
……
（可自行添加）
二、我公司与下述公司存在直接控股关系：（如无则本项填写“无”） 
1.                              
2.                              
3.                              
……
（可自行添加）

三、我公司与下述公司存在直接管理关系：（如无则本项填写“无”） 
1.                              
2.                              
3.                              
……
（可自行添加）
我单位郑重承诺：与本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单位存在直接控股关系、管理关系的供应商未参与_    (项目名称)      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我单位保证上述声明真实、有效、可查。 
特此承诺。 

供应商：                                   （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直接控股关系，是指单位或个人股东的直接控股关系；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3、直接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直接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上下级关系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bookmark: _Toc112677164][bookmark: _Toc147846129]无串通投标行为的承诺函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恶意串通投标：
（一）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响应文件；
（二）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授意撤换、修改响应文件；
（三）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四）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五）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
（六）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
（七）供应商与采购人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一）不同供应商的磋商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二）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磋商事宜；
（三）不同供应商的磋商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四）不同供应商的磋商文件异常一致或者磋商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五）不同供应商的磋商文件相互混装。

我公司承诺：              （选填不存在/存在）上述串通投标情形，如出现上述情形的，将向财政部门报告，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供应商：                                   （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